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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112263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5中房债 

债券代码：112410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6中房债 

债券代码：114438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9中交 01 

债券代码：114547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9中交债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为重庆美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持有重庆美宸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宸公司”）49.6%股权。美宸公司正在

对重庆两江新区水土组团 C分区 C39-1号地块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地块”）

进行开发建设，项目进展情况正常。  

美宸公司各股东方在前期按持股比例支付了项目地块土地款及

相关费用，现根据美宸公司经营进展，各股东方拟按持股比例以同等

条件将前期支付的土地款及相关费用确认为股东对美宸公司的财务

资助，期限自土地变更协议签订之日起不超过一年，年利率 10%。其

中我司确认财务资助金额为 20200.208096 万元。 

我司于 2020年 6月 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以 8

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重庆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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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

     公司名称：重庆美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    注册资本：8000万元人民币 

    成立时间：2020年 3 月 20日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龚华 

注册地址：重庆市北碚区云汉大道 117号附 616号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

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住房租赁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
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    出资额及出资方式：我公司出资 3968 万元人民币，持股比例

49.6%，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3992 万元，占股权比例

49.9%，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出资 40 万元，

占股权比例 0.5%。 

    经营情况：美宸公司正在对重庆两江新区水土组团 C分区 C39-1

号地块项目进行开发建设，该地块于 2020年 3月取得，地块面积 5.78

万平方米，总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8.09万平方米，土地成交总价 40,700

万元。 

    美宸公司为新成立公司，暂无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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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宸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美宸公司不是我司关联方。 

三、美宸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

1、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000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城区世纪大道 99 号 A栋  

成立时间：2011年 4月 7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周达 

    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房地产开发；自有房屋出租；机电设备安

装；企业管理咨询。(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，不得经营；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或许可的项目，经批准后方可实施)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,不是我司关联

方,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美宸公司提供财务资助。 

2、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号 905号  

成立时间：2020年 1月 23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余勇 

    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工程管理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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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我司关联方,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美宸公司提供财务资

助。 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

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，将加强对美宸公司的经营管理，积极

跟踪美宸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，控制资金风险，

确保公司资金安全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   我司本次对美宸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，有利于保障美宸公司房地

产项目的顺利推进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；美宸公司所开发的房地

产项目发展前景良好，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；美宸公司其它股东

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，保证财务资助公平对等。公

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美宸公司的经营管理，财务风险可控, 

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六、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

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，不使用闲置募集

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、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

金、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。 

    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、马江涛、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本次中交地产对美宸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，有利于保

障美宸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；美宸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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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所开发项目预期良好；美宸公司其它股东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向

美宸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财务资助公平、对等；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

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《关于为重庆美宸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。 

    八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

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，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

607,611万元，其中我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（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、

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50%的房地产项目公司、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

公司）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586,331 万元;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

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21,280 万元，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

回的借款。     

九、备查文件 

    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6月 16 日 


